本科生院教学业绩计算办法补充说明
一、一般课程
一般课程指纯课堂授课或课堂授课+实验（上机）的课程。该类课程的总工作量计算公式为：
总工作量＝授课工作量＋实验（上机）工作量
其中：
1.授课工作量＝授课学时×课程系数（C）×人数系数（S）
（1）课程系数C：双语教学课程1.5，全外文教学课程（除外国语学院）2.0，在线课程翻转课堂教学1.5（须提供相关支撑材料）；教授承担与自身专业相关的公共选修课1.2；其他课程1。多种类型混合教学的课程工作量取其中最高系数计算1次。

（2）人数系数S：S＝1＋（人数－30）／100。S最小取1，最大取1.7（思政类课程最大取1.9）。
其中，建筑与规划学院和艺术学院开设的设计类课程，S＝人数／15。S最小取1，最大取2.5。

2.为进一步实现实验教学工作量计算的科学性与公平性，现增设“编程类上机”计算类别，相关办法明确如下：

（1）实验工作量计算

实验工作量=实验学时×（人数÷15）×0.8

（2）上机工作量计算

上机工作量=上机学时×（人数÷40）×0.6

（认定依据：以实验系统中登记的上课地点为机房为准）

（3）编程类上机工作量计算

编程类上机工作量=实验学时×（人数÷40）×0.8

该类课程须同时满足以下认定条件：实验系统中登记的上课地点为机房；能提供对应的实验教学大纲，教学形式按以下标准区分认定：

上机：学生使用既有软件工具完成指定操作，按第二条“上机工作量”计算；

编程类上机：学生需开展程序编写、系统调试、算法验证等研究性操作，按本条“编程类上机工作量”计算。

（4）实验课程人数最大值为45人，上机及编程类上机课程人数最大值为80人。
二、毕业设计（论文）（含毕业实习）
只计算毕业设计（论文），按每个学生15学时计算，公式为：工作量＝人数×15标时
三、实习类课程教学工作量计算方法
课程名称中包含：课程设计、实习（不含毕业实习）、实践（劳动实践另算）、实训等字样的均视为实习类课程。

工作量=计划实践周数×K×T。其中，K为合并班级数；T为效益系数。

T的取值做如下规定：在市内实习时（指合肥市区，不含三县一市），T=12；在市外实习时，T=24。在市外实习的课程需提供实习新闻、实习计划、报销单等其他能够证明实习事实的任意一种证明材料。
四、劳动实践课工作量计算方法

工作量=8×合并教学班级数。

五、专升本联合培养

课程工作量参照上述同类课程计算，但不参与年终绩效分配。

六、网络重修班
按照一个教学班（30人）10个标时计算，每超过10人增加1个标时，同一门课程最大标时不超过13。

七、单开班重修
理论课授课工作量＝授课学时×课程系数（C单）×人数系数（S）

课程系数（C单）：线下授课0.67；线上+线下授课0.35。
    人数系数S：S＝1＋（人数－30）／100。S最小取1，最大取1.9。
其中，建筑与规划学院和艺术学院开设的设计类课程，S＝人数／15。S最小取1，最大取2.5。

单开班重修理论课课程工作量低于10个标时按10个标时计算。

单开班重修实践课（实习、课程设计、实践、实训）工作量计算公式：

按学时安排的实习类课程计算公式

工作量=课程学时/30×人数系数S×T×0.5

按计划周数安排的实习类课程

工作量=计划实践周数×人数系数S×T×0.5

其中，T为效益系数，在单开重修实践课中，T取12，S最小取1。

单开班重修实践课课程工作量低于8个标时按8个标时计算。
注：计算结果精确到小数点后2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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